	（十）社会保险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

	序号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全社会
	特定群众
	主动
	依申请
公开
	县级
	乡、村级

	1
	社会保险登记
	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单位登记
	事项名称、事项简述、办理材料、办理方式、办理时限、结果送达、收费依据及标准、办事时间、办理机构及地点、咨询查询途径、监督投诉渠道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社会保险法》、《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
	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
	图们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
	■政府网站
■政务服务中心
■基层公共服务平台    
	√
	　
	√
	　
	√
	√

	2
	
	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单位注销
	事项名称、事项简述、办理材料、办理方式、办理时限、结果送达、收费依据及标准、办事时间、办理机构及地点、咨询查询途径、监督投诉渠道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社会保险法》、《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
	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
	图们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
	■政府网站
■政务服务中心
■基层公共服务平台    
	√
	　
	√
	　
	√
	√

	3
	
	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职工参保登记
	
	
	
	图们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
	
	√
	　
	√
	　
	√
	√

	4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登记
	
	
	
	图们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
	
	√
	　
	√
	　
	√
	√

	5
	社会保险参保信息维护
	参加企业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个人基本信息变更
	事项名称、事项简述、办理材料、办理方式、办理时限、结果送达、收费依据及标准、办事时间、办理机构及地点、咨询查询途径、监督投诉渠道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社会保险法》、《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
	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
	图们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
	■政府网站
■政务服务中心
■基层公共服务平台    
	√
	　
	√
	　
	√
	√

	6
	社会保险参保信息维护
	参加企业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发放账户维护申请
	事项名称、事项简述、办理材料、办理方式、办理时限、结果送达、收费依据及标准、办事时间、办理机构及地点、咨询查询途径、监督投诉渠道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社会保险法》、《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
	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
	图们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
	■政府网站
■政务服务中心
■基层公共服务平台    
	√
	　
	√
	　
	√
	√

	7
	
	失业保险待遇发放账户维护申请
	
	
	
	图们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
	
	√
	　
	√
	　
	√
	√

	8
	社会保险缴费申报
	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缴费人员增减申报
	事项名称、事项简述、办理材料、办理方式、办理时限、结果送达、收费依据及标准、办事时间、办理机构及地点、咨询查询途径、监督投诉渠道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社会保险法》、《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
	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
	图们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
	■政府网站
■政务服务中心
■基层公共服务平台    
	√
	　
	√
	　
	√
	√

	9
	社会保险缴费申报
	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社会保险缴费申报与变更
	事项名称、事项简述、办理材料、办理方式、办理时限、结果送达、收费依据及标准、办事时间、办理机构及地点、咨询查询途径、监督投诉渠道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社会保险法》、《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
	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
	图们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
	■政府网站
■政务服务中心
■基层公共服务平台   
	√
	　
	√
	　
	√
	√

	10
	
	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社会保险费延缴申请
	
	
	
	图们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
	
	√
	　
	√
	　
	√
	√

	11
	
	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社会保险费欠费补缴申报
	
	
	
	图们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
	
	√
	　
	√
	　
	√
	√

	12
	社会保险参保缴费记录查询
	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单位参保证明查询打印
	事项名称、事项简述、办理材料、办理方式、办理时限、结果送达、收费依据及标准、办事时间、办理机构及地点、咨询查询途径、监督投诉渠道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社会保险法》、《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
	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
	图们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
	■政府网站   
■政务服务中心
■基层公共服务平台
	√
	　
	√
	　
	√
	√

	13
	
	参加企业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查询打印
	
	
	
	图们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
	　
	√
	　
	√
	　
	√
	√

	14
	养老保险服务
	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职工正常退休(职)申请
	事项名称、事项简述、办理材料、办理方式、办理时限、结果送达、收费依据及标准、办事时间、办理机构及地点、咨询查询途径、监督投诉渠道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社会保险法》、《劳动保险条例》
	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
	图们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
	■政府网站
■政务服务中心    
■基层公共服务平台
	√
	　
	√
	　
	√
	√

	15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申领
	
	
	
	图们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
	
	√
	　
	√
	　
	√
	√

	16
	
	恢复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申请
	
	
	
	图们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
	
	√
	　
	√
	　
	√
	√

	17
	
	企业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一次性待遇申领
	
	
	
	图们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
	
	√
	　
	√
	　
	√
	√

	18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丧葬补助金、抚恤金申领
	
	
	
	图们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
	
	√
	　
	√
	　
	√
	√

	19
	养老保险服务
	居民养老保险注销登记
	事项名称、事项简述、办理材料、办理方式、办理时限、结果送达、收费依据及标准、办事时间、办理机构及地点、咨询查询途径、监督投诉渠道
	《信息公开条例》、《社会保险法》、《劳动保险条例》
	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
	图们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
	■政府网站    
■政务服务中心
■基层公共服务平台
	√
	　
	√
	　
	√
	√

	20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申请
	事项名称、事项简述、办理材料、办理方式、办理时限、结果送达、收费依据及标准、办事时间、办理机构及地点、咨询查询途径、监督投诉渠道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社会保险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的通知》
	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
	图们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
	■政府网站
■政务服务中心    
■基层公共服务平台
	√
	　
	√
	　
	√
	√

	21
	养老保险服务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申请
	事项名称、事项简述、办理材料、办理方式、办理时限、结果送达、收费依据及标准、办事时间、办理机构及地点、咨询查询途径、监督投诉渠道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社会保险法》、《劳动保险条例》
	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
	图们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
	■政府网站
■政务服务中心    
■基层公共服务平台
	√
	　
	√
	　
	√
	√

	22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衔接申请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社会保险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关于印发＜城乡养老保险制度衔接暂行办法＞的通知》
	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
	图们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
	■政府网站
■政务服务中心    
■基层公共服务平台
	√
	　
	√
	　
	√
	√

	23
	养老保险服务
	军地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申请
	事项名称、事项简述、办理材料、办理方式、办理时限、结果送达、收费依据及标准、办事时间、办理机构及地点、咨询查询途径、监督投诉渠道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社会保险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关于军人退役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有关问题的通知》
	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
	图们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
	■政府网站
■政务服务中心    
■基层公共服务平台
	√
	　
	√
	　
	√
	√

	24
	失业保险服务
	失业保险金申领
	事项名称、事项简述、办理材料、办理方式、办理时限、结果送达、收费依据及标准、办事时间、办理机构及地点、咨询查询途径、监督投诉渠道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社会保险法》、《失业保险条例》
	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
	图们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
	■政府网站
■政务服务中心    
■基层公共服务平台
	√
	　
	√
	　
	√
	√

	25
	
	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申领
	
	
	
	图们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
	
	√
	　
	√
	　
	√
	√

	26
	
	农民合同制工人一次性生活补助申领
	
	
	
	图们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
	
	√
	　
	√
	　
	√
	√

	27
	失业保险服务
	失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
	事项名称、事项简述、办理材料、办理方式、办理时限、结果送达、收费依据及标准、办事时间、办理机构及地点、咨询查询途径、监督投诉渠道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社会保险法》、《失业保险条例》
	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
	图们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
	■政府网站
■政务服务中心    
■基层公共服务平台
	√
	　
	√
	　
	√
	√

	28
	
	稳岗补贴申领
	
	
	
	图们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
	
	√
	　
	√
	　
	√
	√

	29
	
	技能提升补贴申领
	
	
	
	图们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
	
	√
	　
	√
	　
	√
	√

	30
	企业年金方案备案
	企业年金方案备案
	事项名称、事项简述、办理材料、办理方式、办理时限、结果送达、收费依据及标准、办事时间、办理机构及地点、咨询查询途径、监督投诉渠道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社会保险法》、《企业年金办法》
	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
	图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政府网站
	√
	　
	√
	　
	√
	

	31
	企业年金方案备案
	企业年金方案重要条款变更备案
	事项名称、事项简述、办理材料、办理方式、办理时限、结果送达、收费依据及标准、办事时间、办理机构及地点、咨询查询途径、监督投诉渠道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社会保险法》、《企业年金办法》
	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
	图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政府网站
	√
	　
	√
	　
	√
	

	32
	
	企业年金方案终止备案
	
	
	
	
	
	√
	　
	√
	　
	√
	

	33
	社会保障卡服务
	社会保障卡申领
	事项名称、事项简述、办理材料、办理方式、办理时限、结果送达、收费依据及标准、办事时间、办理机构及地点、咨询查询途径、监督投诉渠道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社会保险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卡”管理办法的通知》
	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
	图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政府网站
	√
	　
	√
	　
	√
	

	34
	
	社会保障卡启用（含社会保障卡银行账户激活）
	
	
	
	
	
	√
	　
	√
	　
	√
	

	35
	
	社会保障卡应用状态查询
	
	
	
	
	
	√
	　
	√
	　
	√
	

	36
	社会保障卡服务
	社会保障卡信息变更（非关键信息）
	事项名称、事项简述、办理材料、办理方式、办理时限、结果送达、收费依据及标准、办事时间、办理机构及地点、咨询查询途径、监督投诉渠道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社会保险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卡”管理办法的通知》
	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
	图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政府网站   
	√
	　
	√
	　
	√
	

	37
	
	社会保障卡密码修改与重置
	
	
	
	
	
	√
	　
	√
	　
	√
	

	38
	
	社会保障卡挂失与解挂
	
	
	
	
	
	√
	　
	√
	　
	√
	

	39
	
	社会保障卡补换、换领、换发
	
	
	
	
	
	√
	　
	√
	　
	√
	

	40
	
	社会保障卡注销
	
	
	
	
	
	√
	　
	√
	　
	√
	


（十）社会保险领域基层证务公开标准目录
备注：

第1项，“公开要素”修改成“《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去掉相关配套法规文件。

第3项，“公开要素”修改成“《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意见》、《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吉林省最低生活保障工作规程（暂行）》”，增加省级文件

第4、5、6项，“公开依据”修改成“《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意见》、《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吉林省最低生活保障工作规程（暂行）》”，增加省级文件

“公开要素”修改成“《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意见》、民政部关于印发《特困人员认定办法》的通知、《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实施意见》、吉林省民政厅关于转发民政部特困人员认定办法的通知、《珲春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健全珲春市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的实施意见》”，增加省、市级文件

第8、9、10项，“公开依据”修改成“《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意见》、民政部关于印发《特困人员认定办法》的通知、《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实施意见》、吉林省民政厅关于转发民政部特困人员认定办法的通知、《珲春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健全珲春市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的实施意见》”，增加了省、市级文件

“公开要素”修改成“《国务院关于全面建立临时救助制度的通知》、《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建立临时救助制度的意见》、《吉林省民政厅 吉林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临时救助工作的通知、珲春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珲春市临时救助工作实施细则的通知”，增加了省、市级文件

第12、13项，因一级事项中的“临时救助”审批权限已经下放给乡镇、街道，因此二级事项中的“办事指南”和“审核审批信息”的公开主体、公开层级修改成乡镇（街道）。“公开依据”修改成“《国务院关于全面建立临时救助制度的通知》、《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建立临时救助制度的意见》、《吉林省民政厅 吉林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临时救助工作的通知、珲春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珲春市临时救助工作实施细则的通知”，增加了省、市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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